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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常位置
b: 第一格
c: 第二格

A

B

錶冠

V172 機型手錶

特徵
■	 時間/日暦

■	 以1/5秒鐘為遞進單位，最大60分鐘的分段點秒錶計時功能

■	 12小時內的單次時間鬧鈴功能

■	 由光能提供電源	

■	 無需更換電池(請參閱第245頁上的“電源的注意事項”部分。)

■	 充滿電能後可持續操作6個月

■	 電能耗盡預告功能

■	 過度充電預防功能

顯示及按鈕

•	 有些機型的錶冠為螺絲鎖定型錶冠。若你的手錶也是此類型，請參閱“螺絲鎖定型
錶冠”。

•	 本手冊將在下一個部分提供詳圖，做相關的解釋。

分針
時針

小秒針

秒錶 1/5 秒針 秒錶分針

日期

鬧鈴時針

鬧鈴分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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錶冠

•	 鎖定錶冠時，要小心地慢慢旋轉，確保螺絲能圓滑地擰入。若有任
何阻力，先擰開一下，然後再擰入。注意切勿強行推入，否則會損
壞錶殼內的螺絲孔。

l	 根據本錶之設計，可在錶冠處於第二格位置時進行下列調整。

	 	 1)	 時間設定

	 	 2)	 鬧鈴指針調整	 	

	 	 3)	 秒錶指針位置調整

	 錶冠一旦被拉出到第二格，務必要同時進行上述1)和2)兩項調整。

	 若有必要，3)此時也需要做調整。

如何設定時間和調整秒錶指針位置

分針時針

在秒針指到12點鐘位置時，把錶把拉出到第二格。

小秒針

1.		時間設定

旋轉錶把以設定時針和分針。

螺絲鎖定型錶冠

u	 有些機型的手錶裝備有一個螺絲鎖定機械結構，它可在不需要使用錶冠期間
將其用螺絲牢牢鎖定住。

u	 鎖定錶冠可防止錯誤操作並可增強手錶的防水性能。

u	 此類錶冠在實施操作之前要先將其擰開。錶冠的操作一旦結束，務必再將其擰
緊。

l	 如何使用螺絲鎖定型錶冠

 在不需要操作的時候一定要將其擰緊。

[如何擰開螺絲鎖定型錶冠]

逆時針旋轉錶冠。

錶冠被打開，可實施操作。

[如何擰緊螺絲鎖定型錶冠]

一旦結束對錶冠的操作，一邊按順時針方向旋轉錶冠，
一邊朝手錶錶體方向輕輕按壓直至它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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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鬧鈴指針的調整

反覆按壓此按鈕，以把鬧鈴指針設定
在主時針所指的時間上。

☆	 把鬧鈴指針設定在主時針所指的時間上。

B

B

如果按住按鈕B不放，鬧鈴指針將快
速移動。

3.		秒錶指針位置調整

按壓此按鈕2秒鐘。

秒錶分針將旋轉1整圈。

反 覆 按 壓 此 按 鈕 以 把 秒 錶 分 針 設 定
在“0”位置。

按壓此按鈕2秒鐘。

反覆按壓此按鈕以把秒錶1／5秒針設定
在“0”位置。

秒錶1／5秒針將旋轉1整圈。

☆	 如果秒錶指針位置不在“0”上，請按下列步
驟將其調到“0”位置。

如果按住按鈕B不放，指針將快速移
動。

如果按住按鈕B不放，指針將快速移
動。

秒錶 1/5 秒針

秒錶分針

1.	當秒錶正進行測量時，如果錶把被拉出到第二格，則秒錶指針將自動回到“0”。

2.	若鬧鈴已被設定，錶冠被拉出到第二格，則鬧鈴指針開始轉動並指向現在時間。

3.	考慮到設定鬧鈴指針時所需要的時間，及調整秒錶指針位置時所需要的時間，最好把
指針設定到超過現在時間幾分鐘的位置上。

4.	當設定時針時，務必確認上午(AM)/下午(PM)的設定是否正確。本錶每24小時換一次
日期。

5.	當設定分針時，應該先使其比所需要的時間推前4到5分鐘，然後再轉回到準確的分鐘
上。

分針時針

鬧鈴時針 鬧鈴分針



235234

中
 國

 話
中

 國
 話

55 05

10
15

50
4
5

30
25

20

35

40

60

1.	在2月和30天的月份之月末，需要調整日期。

2.	不要在晚上9:00到凌晨1:00之間調整日期。否則日期的轉換可能會異常。

3.	在錶冠處於第一格時，不要按壓按鈕B。否則將移動鬧鈴指針。

t

t

l	 按壓按鈕　　	2秒鐘，鬧鈴和秒錶指針將按以下順序重新被調整。

 ▲  ▲

*	 鬧鈴指針前進 12
小時。 *	 秒錶分針將旋轉

1 整圈。
*	 秒錶 1／ 5 秒針

將旋轉 1 整圈。 ▲

所有調整工作完成後，請檢查主時間和
鬧鈴的指針是否指向同一時間。

A

鬧鈴指針

如何設定日期
l	 設定日期前，務必要先設定時間。

拉出到第一格。

 t

按順時針方向旋轉直到所需要的日期出
現。

 t

推回到通常位置。

日期

錶冠

按照點鐘報時信號推回到正常位置。錶冠

秒錶1/5秒針秒錶分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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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秒錶回位 >

	 當秒錶指針在移動時

	 	 1.	按壓按鈕A使秒錶停住。

	 	 2.	按壓按鈕B使秒錶回位。

	 當秒錶指針停止時

	 	 下述秒錶操作項目中的一項已經被實施。為與之相應，重新設定秒錶。

	 	 [當秒錶停止時]

	 	 	 1.	按壓按鈕B使秒錶回位。

	 	 [當秒錶正在計時而分段點時間計時正在顯示時]

	 	1.	按壓按鈕B解除分段點時間顯示。秒錶指針快速移動，然後顯示正在進行中的　
　	時。	

	 	 	 2.	按壓按鈕A使秒錶停住。

	 	 	 3.	按壓按鈕B使秒錶回位。

	 	 [當秒錶處於停止狀態而分段點時間計時正在顯示時]

	 	 	 1.	按壓按鈕B解除分段點時間顯示。秒錶指針快速移動，然後停住。

	 	 	 2.	按壓按鈕B使秒錶回位。

秒錶 1/5 秒針

秒錶分針

I	 在使用秒錶前，務必檢查錶冠是否在正常位置，以及秒錶指針是否回到“0”位罝。

•	 在秒錶回到“0”時，如果秒錶指針尚未返回到“0”位置，請按“如何設定時間和調整秒錶指
針位置”的步驟進行操作。

秒錶
l	 可以1/5秒為單位，最多計測到60分鍾。	當計時達到60分鐘時，秒錶自動停住。

l	 可實施分段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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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次時間鬧鈴
●	 可設定成在未來12小時內指定的時間來到時只發響一次。

●	 鬧鈴時間可按1分鐘為單位來設定。

●	 可利用鬧鈴測試功能試聽鬧鈴聲音。

☆	 在使用鬧鈴前，務必檢查鬧鈴指針是否調整在現在時間上。（參照“如何設定時間和調
整秒錶指針位置”）

鬧鈴時間的設定

鬧鈴分針

錶冠拉出到第一格。

B

t

t

反覆按壓此按鈕以設定所需要的
鬧鈴時間。

錶冠推回到通常位置。

鬧鈴將自動起動。鬧鈴時針

如果按住按鈕B不放，鬧鈴指針
將快速移動。

錶冠

錶冠

1.	 單次時間鬧鈴不能設定成超過現在時間 12 小時以上。按住按鈕 B 不放，可以使
鬧鈴指針快速前進。當指針指到現在時間時，指針將停止，而鬧鈴解除在這種情
況下，先鬆開按鈕 B，然後再按住該按鈕以把指針設定到所需要的時間上。

2.	 當錶冠處於通常位置時，如果鬧鈴處於解除狀態，則鬧鈴指針將指向現在時間；
如果鬧鈴處於起動狀態，則指向指定的鬧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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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如何取消設定的鬧鈴時間
錶冠拉出到第一格。

t

t
按住此按鈕不放直到鬧鈴指針停止
並指向現在時間。

錶冠推回到通常位置。

•	 若要修改您設定的鬧鈴時間，請按“鬧鈴時間的
設定”中規定的步驟操作。

B

B

錶冠

錶冠

l	 如何停止鬧鈴
在指定時間來到時，鬧鈴將發響20秒鐘。發響停止後，鬧鈴將自動解除。若要以手
動使其停止，按壓按鈕A或B。

1. 當秒錶進行測量時，鬧鈴的響聲與平時不一樣，但這並不是故障。

2. 當鬧鈴發響時，按壓按鈕 A 或 B 將只停止鬧鈴，而不涉及秒錶操作。

拉出到第一格。

按壓3秒鐘以上。若按住按鈕A不放，則鬧鈴
聲一直發響。

鬧鈴聲音測試功能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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錶冠

期 間

如何充電和起動本錶

參照“關於充電時間/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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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光源(勒克司)

V172

A	
(分鐘)			

Ｂ
(小時)

C
(小時)

一般工作室/熒光燈(700)	 150 60 -

30W20cm/熒光燈(3000) 33 13 110

陰天/太陽光(10000) 9 3.5 30

晴天/太陽光(100000) 2 0.6 5

一次充電後從滿電到耗盡可持續
的期限

6個月

走慢/走快(月率)
若佩帶手錶時的溫度在正常
溫度(5℃～35℃)範圍內不

到15秒鐘

操作溫度範圍	 －10℃～60℃

注　意

過度充電預防功能
不論給可充電式電池充多長時間的電，都不會有損手錶的操作質量。當可充電式電池充滿
電後，過度充電預防功則自動啟動，以保證手錶不再充電。

關於充電時間 / 精確度

A: 使用一天所需的充電時間
B: 穩定操作所需的充電時間
C: 滿量所需的充電時間 ﹡上表只提供一個一般性參考。

u	 本錶是由錶盤吸收光能
並把光能轉換成電能進
行操作的。若剩餘的電
能不充足的話，手錶將
不能正常操作。請把手
錶放置在可以接受並儲
存光能之地點，使它保
持滿電狀態。
•	若手錶停住或秒針開

始以 2 秒鐘間隔	，	移
動的話，將其置於光
源下充電。

•	根據手錶機型之不同，
充電所需時間會出現
差異。請確認刻在手
錶背面的機型號。

•	為保證手錶能穩定操
作，充電時間最好能
夠達到“B”的程度。



245244

中
 國

 話
中

 國
 話

•	當秒針以兩秒鐘間隔移動時，秒錶不能啟動。此非本錶出現故障。

•	若在秒錶計時進行時秒針開始以兩秒鐘間隔移動，則秒錶將自動停住，秒錶各指
針回到“0”位置。

•	在秒針開始以兩秒鐘間隔移動後，鬧鈴時間的設定將無法實施。

•	設定鬧鈴後，若秒針正在以兩秒鐘間隔移動，即使到達鬧鈴時間，鬧鈴也不會發
響，並且會被自動解除。

●	 當可充電式電池內儲存的電能降低到最低值時，則秒針開始以兩秒鐘間隔移動，而不是
正常的一秒鐘間隔移動。然而，即使秒針以兩秒鐘間隔移動，手錶的精確度不會受到影
響。

●	 發生以上狀況時，立即把手錶放到光照之下，使其充電。否則，手錶會在幾天之內停止走
行。(關於手錶的充電，請參閱“如何給手錶充電並啟動手錶”。)

電力耗儘預警功能

v 如何防止電力耗儘

注　意

電源的注意事項

●	本手錶上使用的電池為充電式電池。它與普通的氧化銀電池不同。乾電池或鈕扣式電池
在被使用完後必須廢棄，而充電式電池可通過充電及放電的循環過程反覆地被利用。

●	充電電池的充電效能會因各種原因而逐漸降低，比如長期使用、使用環境等。機械部件
上發生的損壞或雜質及劣質機油也會縮短充電周期。若充電電池的效能降低，需要使手
錶得到修理。

●	用戶不可擅自取下充電電池。充電電池的更換需要由專業技術人員實施。若有更換電池
的必要，請與手錶經銷店聯絡。

●	切勿使用普通的氧化銀電池，否則氧化銀電池產生的熱量會導致發生爆裂及爆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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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性能
換上新電池後，或不正常顯示出現後，請按照下列步驟重新設定內裝集成電路。
手錶將恢復正常操作。

l 如何重新設定集成電路

	

•	 重新調整集成電路後會使手錶處於初級化狀態。因此必須要再次設定時間並使秒錶指
針回位直0。

	 請參閱本手冊的“如何設定時間和調整秒錶指針位置”部分。

1.		將錶冠拉出到第二格。

2.	 一直按下按鈕A和按鈕B	 3秒鐘以
上。

3.	 將錶冠推回到正常位置，並確認小
秒針是否在正常地走行。

錶冠

	 註：有些機型的旋轉環只能逆時針旋轉。

●	 旋轉環可以在 60 分鐘範圍內顯示已過去多少時間。

1.		轉動旋轉環以使其“	 	”標誌與分針對齊。

2.		若要知道已過去多少時間，
	 讀出分針所指的旋轉環上之數碼即可。

旋轉環（帶旋轉環的機型用）

已經過時間

起點

已經過 30 分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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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距儀
( 用於帶視距儀刻度的機型 )

l	 視距儀刻度只有在需要的時間短於60秒鐘的情況下方可使用。

若要計量汽車的時速

利用秒錶計算出走1公里或1哩
需要多少鈔鐘。

由秒錶1/5秒針顯示的視距儀刻
度表示每小時的平均速度。

例 1

秒錶 1/5 秒針 :		
40 秒鐘

視距儀刻度：“90”

“90”（視距儀刻度數）×1（公里或哩）
＝ 90 公里／小時或哩／小時

例2：	若測量距離超過2公里或2哩，或者不到0.5公里或0.5哩，秒錶1/5秒針在視距		
	 儀上指向“90”：

“90”（視距儀刻度數）×2（公里或哩）＝180公里／小時或哩／小時

“90”（視距儀刻度數）×0.5（公里或哩）＝45公里／小時或哩／小時

若要計量每小時的工作效率

利用秒錶計算出完成一項工作所需
要的時間。

由秒錶1/5秒針顯示的視距儀刻度
表示平均每小時能夠完成多少項
工作。

例 1
秒錶 1/5 秒針：	
20 秒鐘

視距儀刻度：“180”

“180”（視距儀刻度數）×1 項工作＝
180 項工作／小時

例2：	若在20秒鐘內可完成15項工作：

“180”（視距儀刻度數）×15項工作＝2700項工作／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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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距儀 
( 用於帶測距儀刻度的機型 )

l		 測距儀可提供一個某一地點離發光源和發聲源相距的大致距離。

l		 測距儀顯示的是從本人所在位置到某一個發光和發聲物體之間的距離。例如，它可以表
示到達某一正在發生閃電之處的距離。其方法是，計算從看到閃電到聽見聲音所經過的
時間。

l		 當閃電出現後，其聲音立即以每秒鐘0.33公里的速度傳過來。故離光源和聲源的距離可
根據兩時間的差計算出來。

l		 按照本測距儀的刻度盤上的規定，聲音的傳播速度為每三秒鐘1公里。＊

＊在溫度為 20℃的條件下。

	 本測距儀只能表示一個某一地點離發生閃電處的大致距離。因此，不可作為如何避
免閃電危險發生的參考。此外還要注意，聲速在不同的地點，其速度也會發生變化。

注　意

如何使用測距儀

使用之前，先確認秒錶是否被設定回位。

開始
（閃電光）

停止	
（打雷聲）

看到閃電後立即按壓按
鈕A以啟動秒錶。

聽到聲音後，再按壓按鈕
A以使秒錶停止走行。

讀出秒錶1/5秒針指向的
測距儀的刻度。

約3公里

•	 請注意，秒錶1/5秒針以1/5秒鐘間隔移動（根據機型），故它有時會偏離測距儀的刻度數。測距儀
刻度盤只能用於當測得的時間少於60秒鐘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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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手錶停止操作。 電能完全耗盡。

小秒針以兩秒鐘間隔移動。
電能快要耗盡。

手錶充電的時間超過了滿電充電的時間，
但是，秒針還不能恢復一秒鐘間隔移動。

給手錶充電的光線太弱。

內裝的集成電路處於不安定狀態。

如果你每天佩帶手錶還遇到這個問題的話，說明你戴錶的時候，沒有讓手錶受到足夠的光照。例如，手

錶被衣服的袖口遮住了等等。

充電所需要的時間會根據光線強度而出現差異。

請參閱“充電時間/精確度的指南”給手錶充電。

按照“非正常性能”中的步驟重新設定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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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錶被重新設定後，秒錶指針不回位
到“0”。

受外界因素的影響，或因為內裝集成電路的重新設定，
秒錶指針位置已經超出了正常的運行軌跡。

即使未設定鬧鈴時間，在鬧鈴側盤上的時
間與主盤上的時間仍然出現不同。

手錶被放置在一個能放射強烈磁場的物體旁邊。手錶受
到了強烈的振動。

玻璃罩的內側出現霧氣。 墊圈受損，濕氣進入錶內。

日期的轉換不是在深夜。
時間被設定在現在時間的12小時前或12小時後。

按照“如何設定時間和調整秒錶指針位置”中的步驟，將秒錶指針調到“0”位置。

重新為主盤和鬧鈴側盤設定時間。

與出售手錶的經銷店聯絡。

參閱“如何設定時間及調整秒錶指針位置”，重新正確設定時間。

•若出現其它任何故障，請與出售此錶地經銷店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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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晶體頻率振蕩器…	.................................... 	 	32,768 赫茲（每秒周波）

2	 走快／走慢（月率）	................................. 	 	正常溫度下為 ±15 秒鐘（5℃～ 35℃）

3	 操作溫度範圍…	....................................... 	 	－ 10℃～＋ 60℃

4	 驅動系統…	............................................. 	 	步進馬達，四個

5	 顯示系統

	 時間／日曆…......................................... 	 	時針，分針和小秒針

	 	 	 	日期以數字顯示。

	 秒錶…	................................................. 	 	秒錶 1 ／ 5 秒針和秒錶分針	

	 鬧鈴	.................................................. 	 	鬧鈴時針和分針

6	 電源	.................................................... 	 	錳鈦鋰可充電式電池

7	 滿電後的持續操作時間	............................. 	 	每天使用秒錶時間不超過 1 個小時，每天鬧鈴發響	
	不超過 20 秒鐘的話，大約 6 個月。

8	 其他功能	.............................................. 	 	電能耗盡預告功能及過度充電預防功能

9	 集成電路…	............................................. 	 	C － MOS － IC，1 個

•	 為產品改良起見，有關規格可能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